恢复施工安全监督告知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安监恢复N0.1500001
建设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施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监理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你单位兴（承）建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，我站于    年   月  日发出《中止施工安全监督告知书》。根据你单位提交的复工条件验收报告，经现场查验符合复工条件，自本告知书下发之日起，我站恢复对该项目的施工安全监督。

项目监督员：

室  主  任：

                 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（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签收人：

建设单位（项目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施工单位（项目经理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监理单位（总监理工程师）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注：本告知书一式四份，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、监督站各一份。

